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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主要内容

新密市超化镇
超新化工厂，废水
排入双洎河，污染
河水，气味难闻，粉
尘污染。

荥阳市广武镇
汽车站旁边，金水
湾洗浴中心，排放
类 似 于 烧 硫 的 气
味，污染环境。

金水区优胜南
路 6 号院旁边垃圾
中转站，气味刺鼻，
拉垃圾车辆噪声扰
民。

新密市大隗镇
桃园村砖厂，没有
环评手续，违法生
产；铁匠沟村虎恩
殿砖厂粉尘、机器
噪声污染严重。

金水区南阳路
郑 荣 家 属 东 院 82
号 院 4 号 楼 ，顶 层
建 筑 垃 圾 无 人 管
理，污染环境。

金水区优胜南
路 8 号院 1 号楼，2
楼公共区域堆满建
筑垃圾，无人管理。

金 水 区 文 化
路 与 三 全 路 交 叉
口东 100 米路北盛
大美食广场，烧烤
油烟污染，音响噪
声扰民。

高新区公园道
1 号 三 期 附 近 ，长
椿路与枫杨街交叉
口东北角规划建设
110 千伏轨道专用
变电站、春藤路与
国槐街交叉口西北
角规划建设 110 千
伏大里变电站，附
近有幼儿园、小学、
中学，认为规划不
合理。

标
记

已
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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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情况

查处情况

不属实。新密市超化镇超新化工厂实际为河南省新密市
超新化工厂，位于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
有脉冲式除尘器，生产过程中产生粉尘，经集气罩收集、脉冲
式除尘器处理后经铁管排气筒排放。该厂无生产废水排放。
该厂处于停产状态。由于该厂处于煤矿沉陷区，无法正常生
产，该厂在拆除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，厂房待煤矿包赔后进行
复耕。2016 年 8 月 19 日，对该厂现场核查，该厂主要生产设备
两台雷蒙磨已全部拆除。

不属实。荥阳市金水湾洗浴中心位于广武村茹固村北
侧，处于停业状态。现场检查时该洗浴中心处于停业状态，锅
炉贴有封条，没有发现使用锅炉迹象。自 2016 年 7 月 20 日以
来，该洗浴中心一直处于停业状态，没有使用锅炉迹象，不存
在排放异味污染环境现象。2016 年 7 月 20 日，对该洗浴中心
的锅炉实施了封存。2016 年 8 月 19 日开始对该洗浴中心现有
锅炉进行拆除。

优胜南路环卫中转站，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，负责辖区南
阳路和大石桥办事处区域道路、社区、单位的生活垃圾的收运
工作，日处理生活垃圾 30 吨。该中转站地处居民区，中转站生
活垃圾异味挥发时间较长，造成周边异味问题；中转站倾倒生
活垃圾的转运车辆多为摩托车辆，运输途中和倾倒垃圾噪音
较大，所以出现噪音扰民问题。进一步加强中转站内部管理，
在日常清洗、消杀的基础上增加中转站内外消杀、清洗频次，
每天对门前硬化路面和居民区出入道路上进行机扫和冲洗作
业，保障中转站周边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无异味。强化对生活
垃圾倾倒转运车辆和人员的管理，中转站门前不得高声喧哗，
作业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噪音，确保不干扰周边居民的生产
生活。目前已制定全区社区生活垃圾开展一体化收运工作方
案，现正征求各办事处意见，待全区推行社区生活垃圾直运模
式后，密闭式 3 吨生活垃圾收运车辆将全面取代社会二转车
辆，社区转运车辆噪音扰民的问题将会得到彻底解决。

1.大隗镇桃园村砖厂全称是新密市富鑫新型墙体材料有限
公司,位于新密市大隗镇桃园村，厂东侧为树林、西侧为荒地、南
侧为农田、北侧为农田,主要生产设备是一条隧道窑生产线。现
场检查时，该厂处于停产状态，厂区路面未硬化，厂房主要设备
贴有封条。该厂未经相关环保部门审批，改建一条隧道窑生产
线。2014年 7 月 1日，新密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，发现
该公司未经环评审批，擅自改建一条隧道窑生产线，市环保局
对该公司违法建设行为进行立案调查，并下达《新密市环境保
护局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（新密环限改〔2014〕0683
号），责令其立即停止建设，限期补办环评手续，但该公司拒不
履行整改要求。市环保局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、2016 年 3
月16日再次下达了《新密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
书》（新密环改决字〔2015〕第390号、新密环改决字〔2016〕第101
号），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生产。2016 年 1 月 25 日、2 月 16
日，市环保局执法人员李晓明、米利军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擅自
改建未经环评审批的煤矸石多孔砖生产线（一条隧道窑）处于
停产状态。2016年 3月 16日、4月 11日、5月 11日、6月 17日，市
环保局执法人员李晓明、米利军、马永杰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擅
自改建未经环评审批的煤矸石多孔砖生产线（一条隧道窑）正
在违法生产，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生产。2016 年 6 月 22
日、7月 21日、8月 17日，市环保局执法人员马永杰、李晓明现场
检查时，该公司擅自改建未经环评审批的煤矸石多孔砖生产线

（一条隧道窑）处于停产状态。2016年 6 月 20 日，新密市大隗镇
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依法对该公司落实了断电强制措施，并
对主要生产设备加贴封条。2.铁匠沟村虎恩殿砖厂全称是新密
市大隗镇恒基墙体材料厂，该厂位于新密市大隗镇铁匠沟村，
厂东侧为乡间道路、西侧为郑州昶隆纸业有限公司、南侧为土
岭、北侧为铁路。主要产品为煤矸石多孔砖。该公司年产 6000
万块煤矸石烧结多孔砖项目于2010年6月8日经郑州市环境保
护局审批（郑环然〔2010〕29 号），2012 年 1 月 5 日通过郑州市环
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（郑环然验〔2012〕3 号）。
2016 年 8 月 17 日，现场检查时，该厂处于停产状态。在该厂生
产区有一部分废旧砖块露天堆放，现场责令该厂立即进行清
理。该厂当场已将废旧砖块转移至原料库房。2016 年 7 月 19
日，新密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厂窑炉废气、厂界噪声排放情况进
行了监督性监测，监测数据表明该厂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均在规
定排放标准之内。

南阳路 82 号院原为郑州郑荣集团家属院，院内楼房为单
位房改房。郑荣集团于 2000 年被正道思达集团收购，家属院
也统一由正道思达集团后勤部进行管理。楼顶建筑垃圾为单
位后勤于 2016 年 5 月份翻修楼顶隔热层所留下的垃圾，现该
楼顶隔热层改造已完工，单位后勤计划把原隔热层再平铺在
楼顶，再把剩余垃圾清除完毕。已告知正道思达后勤部将尽
快清理。正道思达后勤部也答应在下周一（8 月 22 日）整修楼
顶并及时清理遗留垃圾。

经调查，该楼 2 楼存在有建筑垃圾，2016 年 8 月 17 日已清
理完毕。

该处土地原为庙李镇（现更名丰庆路街道办事处）张家村
土地。经查：盛大美食广场的经营者姓名为范良付。现场未
发现烧烤，之前用于经营的推车并无人使用，广场负责人表示
是之前在此经营的商户留下的，马上派人清理，今后不会再设
置露天烧烤摊位。负责人表示音响噪声为前几日有几个流浪
艺人在该广场为食客表演唱歌，今后将禁止该情况发生。8 月
17 日晚上，再次前往现场，未发现烧烤油烟现象，推车已经推
走，未发现音响噪音。

（第 11 批受理编号 5）不属实。1.大里 110 千伏变电站，位
于高新区国槐街以北、春藤路以西，该项目处于规划阶段，未
实施。该区域现由瑞达变电站供电，目前供电负荷已经饱和，
无法满足新建项目的用电需求，急需新建变电站为正在建设
的大里城中村改造项目供电。变电站选址地块，满足《城市电
力规划规范》（GB/50293—1999）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
和《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等相关技术要求。规划方
案于 2016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18 日在高新区城乡规划网站进行
公示，公示期未收到任何反对意见，2016 年 4 月 15 日该规划
获批。西侧为九冶建设工业项目，北侧和东侧为供电公司电
力运维中心，南侧紧临国槐街。该变电站与公园道 1 号三期居
住用地的距离为 19.5 米，与最近的住宅楼直线距离为 34.9 米，
与规划小学最小距离为 100.5 米。该项目规划 2016 年 4 月 25
日在高新区城乡规划网站进行批后公告，公示期间收到部分
市民提出环保方面相关信访意见，高新区规划分局高度重视，
决定暂停办理大里变电站相关规划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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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报告

新 密 市 人 民
政府关于河南省
新密市超新化工
厂污染环境问题
调查情况的报告

荥 阳 市 人 民
政府关于中央第
五环保督察组交
办第 30 批 第 2 号
问题的调查报告

金 水 区 关 于
中央第五环保督
察组交办第 30 批
来电第 03 号优胜
南 路 6 号 院 旁 边
垃 圾 中 转 站 ，气
味 刺 鼻 ，拉 垃 圾
车辆噪声扰民问
题整改情况报告

新 密 市 人 民
政府关于新密市
大隗镇桃园村砖
厂没有环评手续
违 法 生 产 、铁 匠
沟村虎恩殿砖厂
粉尘机器噪声污
染严重问题调查
情况的报告

金 水 区 关 于
中央第五环保督
察组交办第 30 批
来电第 05 号南阳
路郑荣家属东院
82 号院 4 号楼，顶
层建筑垃圾无人
管理，污染环境问
题整改情况报告

金 水 区 关 于
中央第五环保督
察组交办第 30 批
来电第 06 号问题
整改情况报告

金 水 区 关 于
中央第五环保督
察组交办第 30 批
来电第 07 号问题
整改情况报告

郑 州 高 新 区
关于中央第五环
保督察组交办第
30 批 第 8 号 问 题
的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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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 封 市 唐 庄
乡屈村西边一养
猪场，气味难闻；
东边河道填满了
生 活 垃 圾 ，无 人
管理，污染环境。

新 密 市 刘 寨
镇 东 马 庄 村 ，村
支 书 开 的 卷 材
厂，夜间生产，气
味刺鼻大气污染
严重。现在处于
停产状态。

登 封 市 嵩 阳
办事处七星街东
六巷 9 号，卤肉加
工 作 坊 ，污 水 直
接 排 入 下 水 道 ，
造 成 下 水 道 堵
塞 ，井 水 受 到 污
染 ；烧 猪 毛 气 味
难 闻 ，大 气 污 染
严重。

新 郑 市 辛 店
镇张庄村，两家管
件厂已经被要求
停产，现在私自接
电，夜间生产。

惠 济 区 花 园
口 镇 赵 兰 庄 北 ，
三个家具厂现在
还 在 生 产 ，产 生
大量粉尘，大气、
噪声污染严重。

新 郑 市 龙 湖
镇 张 沟 村 、小 司
村各有一小麦淀
粉 厂 ，无 任 何 手
续 ，污 水 直 接 外
排，污染严重。

二 七 区 建 新
街街道环境卫生
差 ，室 外 烧 烤 占
道 经 营 ，临 街 商
铺污水随意倾倒
在 路 面 上 ，污 染
严重。

管 城 区 南 关
街 卖 菜 占 道 经
营，停车占道，影
响 交 通 ；夜 间 道
路 上 污 水 横 流 ，
垃圾堆放。

已
转
办

2.轨道交通 110 千伏变电站，位于长椿路与枫杨街交叉
口，目前处于规划阶段，未实施。该变电站近期为 1 号线二期
供电，远期同时为 8 号线供电，故规划设置在 1 号线二期与 8 号
线的换乘站科学大道站附近。2015 年 12 月，郑州市规划局根
据《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“城乡基础设施和
公共服务设施因节约土地、功能需要等原因，可以结合规划道
路、河道、绿化等公共用地进行安排”的规定，原则同意该变电
站选址。2016 年 1 月，市政府同意市规划局意见，高新区规划
分局随后组织该地块控规编制和报批工作，并于 2016 年 4 月
获得高新区管委会批复。轨道交通变电站规划方案在批前公
示期间，未收到任何反对意见。轨道交通变电站北侧为广场
用地，南侧为防护绿地，东侧为科研用地，西侧为长椿路。该
变电站与公园道 1 号三期居住用地的直线距离为 127.6 米。
2016 年 4 月 25 日在高新区城乡规划网站进行批后公告，公示
期间收到部分市民提出环保方面相关信访意见，高新区规划
分局高度重视，决定暂停办理轨道交通变电站相关规划手续。

1.关于“登封市屈村西边一养猪场，气味难闻”问题。经调
查，该养猪户耿仁杰于 1992 年在自家责任田建设 1 栋小型圈舍
开始养猪至今。猪舍占地面积 320平方米，其中：用于生猪饲养
的圈舍面积 176 平方米，目前存栏母猪 7 头，育肥猪 42 头。养殖
产生的粪便经干清后直接还田施肥，污水直接外排同一块农
田。该养猪户未办理相关手续和证件。一是责令养殖户耿仁杰
立即停止随意外排污水行为，并对养猪场内进行彻底清扫冲
洗。二是将养猪户门口现存粪便全部清运，以后对粪污做到日
产日清，同时做好饲养区域周围日常消杀工作，确保环境干净卫
生。三是督促养猪户尽快寻找合适的地址，将养殖场地搬迁到
远离住户区域，彻底消除污染问题。2.关于“屈村东边河道生活
垃圾污染”问题。8 月 17 日，进行实地察看，发现屈村河道存在
生活垃圾乱倒现象，周围气味难闻，并当场立即进行垃圾清理、
清运。于8月19日将该区域生活垃圾全部清理干净。

（第 15 批受理编号 5）不属实。经核实，该公司自 2016 年 6
月停产进行整治，至今未生产，在该公司生产区有沥青烟残余
气味。法定代表人是王明亮。近期监督检查、监测情况：2015
年 7 月 1 日，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沥青烟进行
检测，沥青烟排放浓度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。2015 年 12 月
18 日，新密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厂界噪声、导热油炉、煤气
发生炉废气进行监督监测，各项污染因子排放浓度达到国家
规定排放标准。2016 年 5 月 7 日检查，该公司正常生产，未发
现违法排污现象。2016 年 6 月 5 日、7 月 19 日，进行日常监督检
查，发现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。按照新密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
发 2016 年新密市蓝天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新密政〔2016〕3
号）文件要求，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拆除煤气发生炉改为清洁
能源，并对沥青烟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。目前，该公司西车
间已拆除煤气发生炉改为天然气，并已拆除原有沥青烟处理
设施（水膜+填料吸附装置），升级改造为新的设施（喷淋过滤+
油水气分离+电捕焦+活性炭吸附+光催化氧化装置）。东车
间已拆除煤气发生炉和沥青烟原处理设施（水膜+填料吸附装
置），沥青烟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正在进行，天然气管网正
在铺设。

七星街东六巷 9号位于登封市区崇高路中段北街幼儿园北
侧的卤肉加工作坊，在一处独家小院内，独家小院租用者为黑龙
江省巴彦县周立东。该问题已于前期处理。2016 年 8 月 10 日
环保日常巡查时，发现该院租用者周立东在居民区加工鸡肉和
猪肉卤肉制品，有烧猪毛迹象，烟囱排烟净化不到位，对周边环
境造成污染，当场下达了取缔通知书（嵩环限字〔2016〕第 12
号），并及时取缔到位。现场调查时，炉灶、风机、烟囱等加工设
备均已拆除到位，没有生产加工卤制品迹象。目前，七星街东六
巷 9号卤肉加工作坊的炉灶、风机、烟囱等加工设备均已拆除到
位，没有生产加工活动迹象。

不属实。辛店镇张庄村两家管件厂分别为新郑市辛店镇
恒达管件厂和新郑市辛店镇恒信管件厂。2016 年 8 月 17 日，对
新郑市辛店镇恒达管件厂和新郑市辛店镇恒信管件厂进行现场
调查。经查：新郑市辛店镇恒达管件厂和新郑市辛店镇恒信管
件厂，处于停电、生产设备被查封的状态。继续加强对该行业的
日常监督管理。

不属实。3 家家具厂位于赵兰庄村北。经现场查看，赵兰
庄北 3 家家具厂现已搬离并复耕，没有发现粉尘、大气、噪声污
染情况。在 2016 年日常巡查中，发现花园口镇赵兰庄村北有
非法木材加工厂，于 2016 年 6 月向惠济区政府上交环境监察
报告（惠济环监〔2016〕第 05 号），请求区政府依法对其取缔，并
对其辖区一级、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违法违规家具厂、
仓储、加工厂等行业逐一排查，依法关闭。截至 2016 年 7 月，
黄河滩区花园口镇范围内的家具厂已全部拆除。下步，将联
合花园口镇政府将继续进行后督察，确保企业关停和土地复
耕到位，同时做好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。

1.张沟村小麦淀粉厂实名为郑州市豫香食品发展有限公
司，位于龙湖镇张沟村。该公司于 2014 年 7 月开始建设，占地
6000 平方米，年设计加工面筋 2000 吨。郑州市豫香食品发展
有限公司正在生产。该企业建有一污水处理站，排水口无污
水排出。2015 年 6 月新郑市环保局以未批先建为由，责令该企
业停止建设，处罚 10 万元。该企业已委托环评公司办理环
评。对郑州市豫香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并移
交至公安机关处理。该公司已自行停产。2.小司村小麦淀粉
厂实名为新郑市龙湖镇金都面粉加工坊，位于龙湖镇小司村
X023 乡道北，该加工坊于 2015 年 9 月开始建设，年设计加工面
筋 300 吨。现场检查时已停产，车间有原辅材料和成品堆放。
该企业无环评手续。厂区内污水经沉淀池排入市政管网。对
新郑市龙湖镇金都面粉加工坊进行立案查处。对郑州市豫香
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责任人移交公安部门查处。

（第 28 批受理编号 30）建新街位于河医转盘北 300 米金水
路东侧，属辖区城市支路、背街小巷部分。经查，在该路段发
现部分雨水井旁存在油污，内部散发着异味。对所有雨水井
盖进行清理，并对破损的井盖进行更换；并用高压水枪进行全
面清洁；对商户进行停业整顿，规范经营行为，加强教育管理；
对道路两侧的墙体进行修补粉刷；引导清理垃圾人员及时清
理运送垃圾车辆，按要求向垃圾中转站运送垃圾，并按要求整
改车辆，确保不乱撒垃圾；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巡查，及时发现
处理有关问题。

不属实。南关街为南北走向，北起城南路，南至陇海市场
北门。经查，8 月 17 日 10：30~11：00，未发现占道经营、停车占
道及污水横流问题；21：00~22：00，未发现占道经营及夜间道
路上污水横流的问题；8 月 18 日 9：30~10：30，未发现占道经营
及污水横流问题。对南关街全段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管
理。对南关街进行冲洗和清扫保洁，确保路面干净，垃圾及时
清理。严格按照早 7：00、晚 22：00 的工作时间整治辖区的车辆
乱停乱放、占道经营及店外经营问题。对于乱停乱放车辆粘
贴温馨提示，对于占道经营及店外经营问题严厉打击。与此
同时，在 0：00~4：00 时段对辖区燃煤大灶、露天烧烤进行突击
检查，杜绝燃煤大灶及露天烧烤现象。

登
封
市
政
府

新
密
市
政
府

登
封
市
政
府

新
郑
市
政
府

惠
济
区
政
府

新
郑
市
政
府

二
七
区
政
府

管
城
回
族
区
政
府

登 封 市 人
民 政 府 关 于 唐
庄 乡 屈 村 养 猪
场气味难闻、东
边 河 道 生 活 垃
圾 污 染 环 境 问
题 调 查 情 况 的
报告

登 封 市 人
民 政 府 关 于 嵩
阳 办 七 星 街 东
六 巷 9 号 卤 肉
加 工 作 坊 污 染
问 题 调 查 情 况
的报告

关 于 中 央
第 五 环 保 督 察
组交办第 30 批
问 题 查 处 情 况
报告

惠 济 区 人
民 政 府 关 于 中
央 第 五 环 保 督
察 组 交 办 第 30
批 第 13 号 来 电
问 题 查 办 情 况
的报告

关 于 中 央
第 五 环 保 督 察
组 交 办 第 30 批
问 题 查 处 情 况
的报告

关 于 中 央
环 保 督 察 组 交
办（第 30 批）15
号 问 题 查 处 情
况的报告

管 城 回 族
区 人 民 政 府 关
于 中 央 第 五 环
保 督 察 组 交 办
我区“区南关街
卖菜占道经营”
问 题 查 处 情 况
的报告

中央环保督察组 8 月 17 日（第 30 批）交办我市的 48 项问题，截至 8 月 22 日，已办结 48 项(详见附表)。其中，查处属实的 29
项，不属实 19 项。对于查处属实的问题，分别采取了关停取缔、限期整改、行政处罚、责令立即改正、责任追究等措施。共对 1
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诫勉谈话、党纪政纪处分、辞退等处理；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2 起，判处有期徒刑 1 人。

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进展情况

郑州市第30批交办件查处情况及办理信息汇总表（截至8月22日18时）

（下转六版）

责编 高宏宇 校对 禹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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